附件3


法律责任声明

本人谨代表申请单位声明，确认完全理解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有关规定及本申请表格内所有内容。本人确认申请项目未获得中央或地方其它有关外经贸资金的支持，符合财政部、 商务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3号），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商务厅下发的《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吉财粮〔2022〕1153号），吉林省商务厅下发的关于印发《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经贸方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及《申报通知》等文件要求，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单位所填报的各项申请材料，均完整、真实、有效，不存在骗取专项资金的行为。如有违反上述文件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我单位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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